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川国土资发〔2015〕75 号 

 
 

 

 

 

 
 

 

各市(州)国土资源局，厅机关各处(室、局)、直属单位： 

   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开发重要讲话精

神，切实落实四川省委十届六次全会精神和《中共四川省委关

于集中力量打赢扶贫开发攻坚战确保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

决定》，省厅针对全省“四大片区”连片特困地区 88 个贫困县

的实际，研究制定了《四川省国土资源厅支持贫困地区扶贫攻



 — 2 — 

坚十条措施》，经省政府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按照要求认真

组织实施。 

 

 

 

四川省国土资源厅 

2015 年 9 月 8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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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全力保障扶贫攻坚用地需求。根据资源环境承载能力、

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规划可用空间情况，在建设用地规模不增

加、耕地保有量不减少，不涉及基本农田布局调整的前提下，

结合当地扶贫规划，统筹安排县乡级规划建设用地规模、布局

和时序，优化建设用地比例结构，调整重大工程和重大项目，

促进区域和城乡协调均衡发展，可依法按程序及时调整土地利

用总体规划。省、市（州）在编制下达土地利用计划时，合理

安排片区县新增建设用地计划指标并予以倾斜支持。对国家确

定的贫困县，每年专项安排 300 亩新增耕地建设用地指标，用

于支持新农村建设和扶贫开发。 

二、发挥试点政策对扶贫攻坚的支持作用。加大城乡建设

用地增减挂钩试点支持力度，将巴山新居、彝家新寨、藏区新

居、生态移民搬迁和幸福美丽新村建设等纳入城乡建设用地增

减挂钩试点范围并优先安排；经国土资源部批准的范围内的挂

钩项目，在优先保障本县域范围内农民安置和生产用地的前提

下，结余指标可在省域范围内挂钩使用。支持开展工矿废弃地

复垦利用试点，积极向国土资源部申报年度计划；对国土资源

部批准的试点，复垦利用指标安排上予以倾斜，建新节余指标

可按规定在全省使用。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开展城镇低效用地二

次开发利用和低丘缓坡荒滩等未利用地试点工作。 

三、大力开展农村土地整治。积极申报争取国家级扶贫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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坚土地整治重大工程。加大省级投资土地整治项目和因灾损毁

耕地复垦资金投入力度，鼓励地方多渠道筹集资金用于土地整

治及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。土地整治项目验收后的新增耕地指

标，在完成本地占补平衡任务的前提下，结余部分可在全省范

围内优先流转使用。经国土资源部同意，对片区县国家重点建

设项目、扶贫开发项目，其占补平衡指标不足的，允许采用“边

占边补”的方式落实占补平衡任务。采取“边占边补”的项目应有

对应立项的土地开发整理项目，并须承诺 2 年内完成。 

四、合理开发利用后备资源。经市(州)国土资源局会同有关

部门认定，将坡度在 25 度以下的损毁建设用地、未利用地开发

整理成园地，验收后可用于占补平衡，并按耕地管理，发生建

设占用时必须落实“占一补一”。支持实施新一轮生态退耕还林、

还草改善生态环境，经国土资源部同意新增建设占用 25 度以上

坡耕地的，可按占用非耕地管理。支持通过土地整治将有条件

的旱地改造为水田，其新增耕地面积可用于落实“占水田补水

田”。 

五、加大矿产资源勘查力度。积极支持贫困地区特色优势

和重要矿产资源找矿工作，将成矿条件优越的贫困地区作为“十

三五”期间全省矿产勘查支持重点区域，加大对贫困地区勘查投

入力度。支持开展区域地质及农业地质调查等基础性、公益性

地质调查工作，开展土地质量地质调查评价，为贫困地区社会

经济发展提供基础地质保障。 

六、推动矿业经济持续健康发展。加大资源开发整合力度，

优化矿产开发布局，促进研发、探采、选冶、加工一体化发展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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引导矿产资源产业链向深度融合。加大采矿权抵押融资支持力

度。积极向国土资源部争取增加稀土开采总量控制指标。支持

开展和谐矿区建设，探索矿区农村集体和农民以征地拆迁款、

补偿提留款等多途径入股矿山资源开发新途径，拓宽农民长期

稳定性财产收入渠道。支持符合条件的矿山企业申报国家级绿

色矿山试点。 

七、加快地质灾害综合防治体系建设。支持贫困地区建立

和完善地质灾害调查评价体系、监测预警体系、综合治理体系

和应急能力体系建设，加大资金倾斜力度，帮扶贫困地区 2018

年前在全省率先基本建成地质灾害综合防治体系。加强指导和

协调力度，加大特大型地质灾害治理项目支持力度。用好地质

灾害避让搬迁政策，对贫困地区的自然灾害频发区域给予大力

度支持。 

八、强力推进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。加强指导贫困地

区市县两级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规划编制，积极支持申报

中央财政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项目，加大省级矿山地质环境

恢复治理项目支持力度。积极推进泸州叙永县落卜片区硫铁矿

山、丹巴县白云母矿山等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。 

九、支持地质遗迹保护和地质公园建设。积极争取中央地

质遗迹保护项目财政专项经费，对贫困地区地质公园建设、地

质遗迹保护项目给予重点支持。支持符合条件的地区开展地质

公园、矿山公园申报和建设，支持巴中光雾山－诺水河国家地

质公园申报世界地质公园。指导丹巴县保护矿业遗迹，支持丹

巴县白云母国家矿山公园申报中央及省级矿业遗迹保护项目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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助资金。 

十、实施包虫病区打井找水工程。继续推进实施甘孜州包

虫病区找水打井工程。在 2016 年以前，完成甘孜州石渠、色达、

白玉、德格、理塘 5 县包虫病地下水资源调查工作，建设 504

口供水井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信息公开选项：

四川省国土资源厅办公室            2015 年 9 月 8 日印  


